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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JND01—2022—0009

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景宁畲族自治县农村金融改革“政银保”

项目实施方案（2022年—2025年）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景宁畲族自治县农村金融改革“政银保”项目实施方案

（2022年-2025 年）》已经县政府第 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年 7月 18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景政办发〔2022〕22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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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宁畲族自治县农村金融改革“政银保”项目

实施方案（2022年—2025年）

为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，有效衔接乡村振兴，深入深化

农村金融改革，切实提升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造血能力，带动

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发展，助力村集体经济增收，特制定农村金

融改革“政银保”项目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继续

弘扬脱贫攻坚精神，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实现共同富

裕为目标任务，以深化农村金融改革为主抓手和突破口，以扶

持低收入农户加快发展和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做大做强为根本着

力点，以培育新型农村金融市场为主攻方向，逐步构建系统完

整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和农村信用体系，为低收入农户和农村

各类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搭建稳定有序和精准到位的金融服务平

台，助推农村各项改革，增强农村改革发展的动力。

二、贷款规定

（一）贴息贷款对象及额度：主要用于扶持县域范围内以

下三类对象。

第一类对象：全县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。给予该类对象产

业发展不超过 10万元的贴息贷款。贷款对象退出建档立卡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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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已发放的低收入农户小额信贷在贷款到期前可继续享受贷

款贴息支持。

第二类对象：省、市级农业龙头企业给予不超过 300万元

的贴息贷款；省、市级示范农民专业合作社分别给予不超过 150

万元、80万元的贴息贷款，其他农民专业合作社给予不超过 50

万元的贴息贷款；省、市级示范家庭农场分别给予不超过 100

万元、50 万元的贴息贷款，其他家庭农场给予不超过 30万元

的贴息贷款；“丽水山居”五钻、四钻精品民宿示范项目及农

家乐综合体经营户给予不超过 40万元的贴息贷款，省、市级五

星、四星农家乐经营户给予不超过 30万元的贴息贷款;来料加

工经纪人、电子商务平台内经营者给予不超过 20万元的贴息贷

款。第二类对象必须开展正常生产经营活动，正常生产经营活

动的认定根据不同行业规定执行。

第三类对象：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用于县级统筹联建项目

的给予不超过 100万元的贴息贷款。

（二）贷款用途：用于发展种养业、农产品加工、来料加

工业、农家乐（民宿）休闲旅游业、电子商务、村级集体经济

项目等。

（三）贷款利率和贴息方法。

第一类对象：鼓励利率为本笔借款申请最终审批通过日前

一自然日已公布的 LPR利率，给予全额贴息补助。

第二、三类对象：确定利率为 LPR+基点，LPR 以本笔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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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申请最终审批通过日前一自然日已公布的 LPR 利率进行计

算，基点由各银行自行确定，县财政对 LPR部分利息给予全额

贴息补助，基点利息由贷款主体自行承担。

（四）贷款条件：申请对象必须符合丽水市信用农户管理

信息系统信用农户标准及银行贷款准入相关条件;必须将贷款

资金用于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产业和项目。

（五）贷款担保和抵押方式。

1．第一类对象：由保险公司承保，财政支付保费。贷款对

象无需提供担保。

2．其他对象：采取贷款银行认可的担保方式进行担保。

（六）贷款期限。可申请 1至 3年期贷款，一次授信，分

年度办理。

三、贷款流程

（一）第一类对象：

1．授信流程：农户申请报送乡镇（街道）→县农业农村局

资格审查→金融机构最终核定额度。

2．用信流程：受理与贷前调查→贷款审批→签订贷款合同

→贷款发放→贷款归还。

（二）其他对象：借款人申请报送乡镇（街道）→行业主

管部门资格审核→农业农村局确认→享受相关贴息政策。

四、资金安排

本轮“政银保”项目方案实施周期为本文件正式通过发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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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 3年，每年安排资金不少于 1000万元。

五、贴息资金及保费支付方式

（一）第一类对象：贷款银行直接向财政申请，经县财政、

县农业农村局据实结算拨付。

（二）其他对象：贷款利息先由贷款银行向借款主体收取，

然后由县农业农村局、县财政局办理贴息补助，再由借款主体

向贷款银行申请利息返还。

（三）保费：承保单位向财政申请，经县财政、县农业农

村局据实结算拨付。

六、职责分工

（一）县农业农村局、县妇联、县经济商务科技局。负责

低收入农户、农业生产经营主体、来料加工经纪人、电子商务

平台内经营者小额贷款贴息相关工作的组织、指导、协调、监

督。

（二）县财政局。负责低收入农户、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等

“政银保”项目专项资金（包括贴息资金、保费贴补资金）管

理拨付。

（三）县人民银行。负责做好低收入农户、农业生产经营

主体等“政银保”项目业务指导、组织协调和监督。

（四）各乡镇（街道）。成立由分管领导和相关人员组成

“政银保”项目实施工作小组，配合开展“政银保”项目实施

相关工作。



— 6 —

七、其他

（一）各行业主管部门应严格控制贴息贷款规模，严格按

相关条件审批项目。

（二）若同一家庭中，不同家庭成员同时符合第一、二类

对象贷款条件，只可享受其中一项贴息贷款政策，不可叠加享

受。同一对象同一年度同时符合两家或两家以上银行的贴息贷

款条件，只可选择一家银行进行贷款并享受贴息政策。

（三）方案所述的贴息贷款额度均包含本数。

（四）本方案出台前约定的村集体经营性增收相关贷款事

项所涉及的贴息按照原贷款政策执行。

（五）依据本方案签订的贴息贷款合同到期日超过本方案

实施期限的，对超过日期部分不予以贴息。

（六）若遇本方案中未明确的事项，由县人民政府会同有

关主管单位合议决定。

八、实施时间

本实施方案自 2022年 8月 18日起施行，有效期截至 2025

年 8月 17日。

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7月 1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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